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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深圳证券交易所：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证上

[2015]65 号）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本公司将 2020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2014〕13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网下询价配售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

票 59,113,300 股，配售价为每股人民币 10.15 元，共计募集资金 599,999,995.00 元，坐扣承销

和保荐费用 14,00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85,999,995.00 元，已由主承销商信达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4 年 2月 28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扣除保荐费首期预付款、律师费、

审计验资费、法定信息披露费等其他发行费用 5,949,113.30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580,050,881.7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4〕38号）。 

2.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3232 号文核准，并经贵所同意，本公司由主

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定价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13,850,063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7.87 元，共计募集资金 2,469,999,995.81 元，坐扣承销

和保荐费用 11,000,000.00 元(含税)后的募集资金为 2,458,999,995.81 元，已由主承销商浙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2月 22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

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11,273,850.06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447,726,145.75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7〕38号）。

实际支付上述外部费用 10,273,850.06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2,448,726,145.75元。 

 

(二)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专项报告第 2 页 

1.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奉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化投资公司）、浙

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舟山六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六横投资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56,672.22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602.00 万元；2020 年 1-6 月份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517.31 万元，2020 年 1-6 月份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85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59,189.53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604.85

万元。 

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420.41 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

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2.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天台县围海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台投资公司）、浙江

省围海建设集团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塘投资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

集资金 128,111.75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

额为 13,790.37 万元；2020 年 1-6月份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876.00 万元，2020年 1-6 月份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629.78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130,987.75 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4,420.15万元。 

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29,046.40万元（包括实际已支付但未通

过募集资金账户列支的发行费用 741.39 万元及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及理财产品收益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其中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未能如期赎回合计 14,959.35万元（详见本专

项报告之五说明），购买的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合计 32,000.00 万元（未能如期赎回，详见本专项

报告之五说明），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合计 60,962.30 万元，剩余 21,124.75万元存放于公司

募集资金专户中。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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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针对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公司之子公司浙江省围

海建设集团奉化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奉化投资公司）、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舟山六横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六横投资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

保荐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4年 3月 31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国家

高新区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

方的权利和义务。针对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本公司及子公司浙江省天台县围海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台投资公司）、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建塘投资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并连同保

荐机构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3月 20日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高新区

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东支行、宁波东海银行总行营业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高新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

高新区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

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及子公司奉化投资公司、六横投资公司、

天台投资公司、建塘投资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本公司之子公司合计共有 1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奉化投资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高新区支行[注] 
33101985136050511076 14,204,093.57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14,204,093.57  

(2) 截至 2020 年 6月 30日，本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 

 

2．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共有 7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围海股份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高新区支行 
33150198513600000603 28,685.14 募集资金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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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 注 

围海股份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东支行[注] 
3901120029003050154 3,829,222.69 募集资金专户 

围海股份公司 宁波东海银行总行营业部 831010101428888888 55,181.82 募集资金专户 

围海股份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高新支行[注] 
9550880026000900420 111,204,095.59 募集资金专户 

天台投资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宁海支行 
561006258018010126965 96,075,325.23 募集资金专户 

建塘投资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高新区支行 
33150198513600000592 39,456.54 募集资金专户 

建塘投资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高新区支行 
94130155100000432 15,573.92 募集资金专户 

合计   211,247,540.93  

注：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以上 2 个募集资金专户被申请冻结金额为 1,982.57 万元。截至本专

项报告报出日，以上 2 个募集资金专户均未解除冻结，详见本专项报告之五说明。 

 

（2）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余额 25,000.00

万元，购买的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合计 32,000.00 万元，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委托理

财金额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市分行[注1] 

华夏银行企业客

户慧盈结构性理

财产品19230844 

18,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理 财

产品 

2019.03.29 2020.04.01 
3.20%-3.25%

之间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汇通支行[注2] 

长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额单位

定期存单 

15,000 
保 本 固 定

收益型 
2018.12.28 2019.12.28 2.325%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汇通支行[注2] 

长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额单位

定期存单 

3,500 
保 本 固 定

收益型 
2019.03.11 2020.03.11 2.325%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汇通支行[注2] 

长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额单位

定期存单 

3,500 
保 本 固 定

收益型 
2019.03.11 2020.03.11 2.325% 

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宝鸡汇通支行[注2] 

长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大额单位
10,000 

保 本 固 定

收益型 
2018.11.12 2019.11.12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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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方 产品名称 
委托理

财金额 
产品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定期存单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行[注3] 

华夏银行慧盈人

民币单位结构性

存款产品 0243 

7,000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理 财

产品 

2018.12.14 2019.12.13 
3.10%-3.15%

之间 

[注 1]：华夏银行 18,000.00 万元理财产品期后到期后未能全部赎回，详见本专项报告五之说明。 

[注 2]：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汇通支行合计 32,000.00 万元大额单位定期存单已用于质押，

到期未能赎回，详见本专项报告五之说明。 

[注 3]：购买的华夏银行 7,000.00 万元理财产品到期未能赎回，详见本专项报告五之说明。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1. 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报告期，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2,517.31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

件 1。 

2.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报告期，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 2,876.00 万元，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

件 2。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根据公司 2019 年 5 月 7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

议，同意本公司使用不超过 7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 609,623,007.72 元补充流动

资金，截至本专项报告报出日，均尚未归还。 

对此，公司经营层多次组织会议协调，并多方筹措资金，但鉴于公司 st 后资金状况不佳，

为保障现有的业务能正常推进，故无法实现归还募集资金。公司将在资金状况改善的情况下，尽

快归还募集资金。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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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项目部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

收到业主方《关于建塘江两侧围涂工程在建工程项目停工的通知》（甬新围开〔2018〕8 号）及

其转来的宁波杭州湾新区开发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全面停止围涂工程建设的通知》，根据中央

环保督察整改要求，对建塘江两侧围涂工程，除整改项目外，即日起停止施工。近日，公司收到

业主方的《关于要求复工建设慈西水库工程的通知》和监理单位的《复工通知》，公司将积极按

照通知和相关合同约定推进项目实施。 

 

（五）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2020 年 8 月 26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公司结合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在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

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部分募投资金投资项目的预计可使用时间进行了调整，

具体如下：奉化市象山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及配套工程（BT）项目原预计可使用状态为 2019 年

10 月 31 日，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1 年 1 月 31 日；舟山市六横小郭巨一期围

垦工程-郭巨堤工程项目原预计可使用状态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2020 年 12 月 31 日；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 PPP 项目（一标）原预计可使用状

态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调整后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2021 年 9 月 30 日。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一）被用于归还逾期借款 

2018 年 12 月 14 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7,000.00 万元购买了华夏银行慧盈人民币单

位结构性存款产品 0243，到期日为 2019 年 12 月 13 日。 

2019 年 3 月 14 日，本公司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宁海支行（以下简称“华夏银行宁

海支行”）签订《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华夏银行宁海支行向本公司提供流动资金贷款 1.35

亿元，贷款期限 8 个月，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始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止。上述贷款到期后，本

公司未能足额履行还款义务。 

2019 年 12 月 13 日，前述结构性存款到期，本金 7,000.00 万元，收益 2,164,054.79 元，共计

72,164,054.79 元，未经本公司同意，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强行将上述理财到期款先转

入本公司开立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营业部的一般户，摘要显示为“结构性存款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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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然后又转入本公司开立于华夏银行宁海支行的一般户，归还逾期贷款，摘要显示为“逾

欠户部分还款”，未转入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二）被用于违规担保质押 

本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12 日、12 月 28 日、2019 年 3 月 11 日用闲置募集资金在长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宝鸡汇通支行（以下简称“长安银行”）购买大额单位定期存单 10,000.00 万元、

15,000.00 万元和 7,000.00 万元。上述大额定期存单均以质押方式为控股股东浙江省围海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方在该行开具银行承兑汇票提供担保。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由

于浙江省围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和关联方未能如期偿还票款，上述存款被划转至银行

保证金专用账户，未能如期转回募集资金专户。 

 

（三）千年工程公司诉讼导致账户冻结 

2017 年 8 月 24 日，本公司与上海千年工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工程公司”）

签订《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之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以 7.13 亿元对价购买持有的上

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年设计公司”）40.03%股权，由于本公司

未在规定日期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2019 年 12 月 25 日千年工程公司向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财产保全(（2019）浙 0291 财保 23 号)。因该诉讼事项导致本公司在中国

工商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账号为 3901120029003050154 募集资金账户、中国建设银行宁波高新区

支行账号为 331501985136000006030 募集资金账户等银行账户被法院申请冻结，被申请冻结金额

为 7,714.01 万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以上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冻结金额合计为 385.02

万元（其中 382.10 万元为轮候冻结）。 

2020 年 1 月 19 日，根据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 0291 财

保 23 号之二)，解除本公司在中国银行萧山分行农民工资专户账户的冻结；2020 年 1 月 20 日，

根据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9）浙 0291 财保 23 号之三)，解除了本

公司在 33 个银行账户的冻结，并冻结本公司在华夏银行宁波分行购买的金额为 9000.00 万元的

结构性存款，2020 年 4 月 2 日，该结构性理财产品到期后，募集资金及相应的收益转入公司在

华夏银行宁波分行开立的一般资金账户，根据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019）浙 0291 财保 23 号之四)，解除本公司在本公司在华夏结构性存款 9000.00 万元的冻结，

同时冻结本公司在华夏银行宁波分行的一般资金账户，申请冻结金额为 7,714.01 万元。 

 

（四）购买的华夏银行 1.8 亿元理财产品期后到期未全额赎回 

本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18,000.00 万元购买了华夏银行企业客

户慧盈结构性理财产品 19230844，理财产品于 2020 年 4 月 1 日到期，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3.2%，

取得理财产品收益 576.00 万元，收回本金 10,285.99 万元，剩余本金 7,714.01 万元及之后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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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收入 28.89 万元因上述五、（三）诉讼原因导致该部分金额被冻结未能如期转回到募集资金

专户。 

 

（五）瑞安市繁荣混凝土有限公司诉讼导致账户冻结 

2016 年度本公司瑞安市飞云江治理一期工程 V 标与与瑞安市繁荣混凝土有限公司签订预拌

混凝土购销合同，其中金额 3245768.93 元未能如期付清，瑞安市繁荣混凝土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向宁波市高新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2020）浙 0291 民初 971 号），要求偿还借款本

金及利息 3,579,689.90 元。因该诉讼事项导致本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江东支行账号为

3901120029003050154 银行账户被法院申请冻结，被申请冻结金额为 3579689.9 元。截至本专项

报告报出日，尚未解除冻结。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20 年 8 月 26 日批准报出。 

 

附表：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6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4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6 月  

单位：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8,005.09   

本年度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2,517.3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59,189.53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奉化市象山港避风锚地 

建设项目及配套工程（BT）项目 

否 45,000.00 43,058.27 2,517.31 43,936.91 102.04 2021.1.31 

尚未产生效

益[注 1] 

单项陆续完工，整体验

收尚未完成 

否 

舟山市六横小郭巨二期 

围垦工程-郭巨堤工程项目 

否 15,000.00 15,000.00  15,252.62 101.68 2020.12.31 尚未产生效

益[注 2] 

尚未完工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60,000.00 58,058.27 2,517.31 59,189.53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

具体项目） 

奉化市象山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及配套工程（BT）项目避风锚地项目主体已经完工，目前本项目等待验收，预计项目总体于 2021 年 1 月底完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舟山市六横小郭巨二期围垦工程-郭巨堤工程项目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多雨天气、外部交叉施工等原因，工期顺延，预计 2020 年 12 月底前完工验收。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报告期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报告期无 

[注 1]：奉化市象山港避风锚地建设项目及配套工程（BT）项目主体已经完工，目前本项目等待验收，目前还未完成竣工决算，故还未产生效益。 

[注 2]：舟山市六横小郭巨二期围垦工程-郭巨堤工程项目目前还处于建设期，还未产生效益。 

 



 

 

附表 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编制单位：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6 月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44,872.61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2,876.0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130,987.7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天台县苍南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 PPP 项目（一

标） 

否 37,000.00 37,000.00 2,876.00 27,967.30 75.59 2021.9.30 

尚未产生效益 

[注 1] 

尚未完工 否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

运行）移交工程 

否 210,000.00 207,872.61  103,020.45 49.56 2022.12..31 

尚未产生效益 

[注 2] 

是 是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247,000.00 244,872.61 2,876.00 130,987.75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天台县苍山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 PPP 项目（一标）因受新冠疫情影响、地质条件差、地质灾害较多等原因，项目预计延迟至 2021 年 12 月底前完工。 

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详见本专项报告三（四）之说明。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四）之说明。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报告期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三之（三）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报告期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继续用于募投项目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详见本专项报告五之说明 

[注 1]：天台县苍南产业集聚区一期开发 PPP 项目（一标）尚在建设期，还未产生效益。 

[注 2]：宁波杭州湾新区建塘江两侧围涂建设-（分阶段运行）移交工程部分子项目本期已完成竣工验收，并收到回购款 2.3 亿元，预计项目收益率 14.73%（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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